
丰科技发〔2024〕4号
丰都县科学技术局

关于申报2024年度县级研发平台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丰都高质量发展，结合年度工作安排，现就2024年度县级研发平台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依托在本辖区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建立的具有自主研究开发能力的技术创新组织载体。

二、申报条件

县级研发平台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托单位是在丰企业或其它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承诺为县级研发平台的建设和运行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

（二）依托单位应成立并运行1年及以上，具备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

（三）有较高水平的技术带头人，拥有一支技术研发实力强、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专职研发人员不少于3人；

（四）有固定的场所、科研仪器设备及其它必需的科研条件，其中科研用房建筑面积60平方米以上，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3台以上；

（五）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

（六）研究方向和目标明确，能产生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申报程序

（一）填报材料。申报单位填报《丰都县研发平台建设申报书》（见附件）并附上相关佐证资料。

（二）实地核查。县科技局组织相关人员到申报单位进行实地核查并形成初步意见。

（三）专家评审。县科技局组织相关领域专家采取资料评审的方式对申报单位进行评估并提出推荐意见。

（四）党组研究。县科技局党组对专家评审提出的推荐意见进行研究确定。

（五）公示公告。经县科技局党组研究确定后的申报单位在县政府公开网（县科技局栏目）公示7天。

（六）发文授牌。经公示无异议后县科技局发布研发平台名单并授牌。

四、相关事项
（一）根据《丰都县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政策的通知》中规定对首次认定为县级研发中心、产业研究院等县级研发平台，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5万元的科研项目经费支持。

（二）申报材料一式2份（加盖公章）报送至县科技局科技创新科，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三）申报截止时间： 2024年3月31日。

　（四）已获得丰都县研发平台认定的单位不得重复申报。
附件：丰都县研发平台建设申报书
                               丰都县科学技术局

                              　2024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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